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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设计要点批复表

项目名称 T201-0233宗地（暂定名） 项目代码

用地单位 竞得单位 设计要点编号 CA-QH202600286

用地位置 桂湾片区梦海大道与枢纽三街

交叉口西北侧

是否已批标准地名 否

选址意见书编号 宗地号 T201-0233

用地方案号 用地性质 二类居住用地

总用地面积：11856.0m2 其中：建设用地面积：11856.0m2 绿地面积：m2

      道路用地面积：m2 其他用地面积：m2

建设用地项目规划设计满足下列要求

1、规定容积率≤3.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规定建筑面积： 36750.0m2     

新建规定建筑面积 36750.00㎡，其中：

住宅：36650.00㎡；物业服务用房：100.00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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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地下车库、设备用房、民防设施、公众交通、不计规定容积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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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建筑高度：该宗地建筑高度小于 100 米，住宅建筑高度管控要求按国家、省、市相关规

范执行（从消防登高场地起算）。设计需满足建筑安全，消防等相关要求。

2、建筑间距：满足深标及相关规范要求。

3、建筑退线：一级退线：北侧、东侧退用地红线≥3m；南侧、西侧退用地红线≥6米，二级

退线：北侧退用地红线≥3m；东侧垂直枢纽三街段退用地红线≥9 米，其余部分退用地红线

≥3m；南侧、西侧退用地红线≥9米，地下建筑退线≥3米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公共开放空间：

1、首层架空空间：建筑首层宜设置架空公共空间或架空绿化休闲。

2、场地公共空间：应提供占建设用地面积不小于 5%的场地公共空间。

3、可达性和流线：地块退线范围与市政道路慢行空间的铺装、景观绿化应统筹协调，保障

公共性、开放性、连通性；地面人行通道应连续顺畅，高差变化处应满足无障碍设计要求。

4、儿童游戏场地：设置一处不少于 600平方米的社区儿童游戏场地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连廊或公共通道：

空中步道：宗地北侧规划有南北向公共立体步道，本宗地可以与公共立体步道连通，具体以

批准的工程规划许可为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建筑界面：

1、建筑覆盖率：建筑覆盖率可结合架空空间及消防通道方案设计合理确定，具体以《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证》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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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塔楼立面虚实比：建筑立面虚实比控制为 4:6，允许 10%浮动。

3、建筑主立面：面向梦海大道的建筑外立面为主要立面。

4、屋顶：建筑屋顶形态应结合建筑形态、体量一体化设计，营造优美的城市天际线。屋顶

机电水箱等设备应设置在建筑围护结构内，并与之形成一个整体。

5、围墙：宗地内建筑不得设置围墙，不可采用绿篱、格栅等隔断与城市公共空间的联系。

6、灯光夜景：应符合前海灯光环境等相关专项规划的要求。

7、消防登高操作场地：消防登高操作场地应设置在建设用地红线范围内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其他：

其他未标注事项应符合《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》及相关技术规范。

1、车辆出入口：本项目机动车出入口宜优先开设于低等级道路，并满足规范要求。

2、人行出入口：。

   公共通道出入口：。

3、机动车泊位数：辆（自用辆，公用辆）。

   自行车泊位数：辆。

4、室外地坪标高：本宗地室外地坪标高应综合考虑与周边道路标高衔接，确保顺畅衔接。

5、给水/雨水/污水接口：接周边市政路，生产和生活污水处理达标后方可排入市政管道。

6、中水接口：。

7、燃气接口：接周边市政路。

8、电源/通讯：接周边市政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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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其他：

备

注

1、无障碍设施：本项目应根据《深圳经济特区无障碍城市建设条例》及无障碍设计标准规

范等相关要求，高标准建设无障碍设施。应提供无障碍设计专篇，表达地上地下无障碍流线。

2、BIM：本项目应按照《关于加快推进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技术应用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

《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关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应用 BIM辅助报建审查的通知》等有关要求实施

BIM技术应用。

3、开发建设团队：本宗地用地单位应组建具备同类项目开发经验和能力的管理团队，确保

城市建设及公共空间的品质。

4、绿色建筑星级：本项目应当符合不低于绿色建筑标准二星级的要求，优先按照不低于《前

海绿色建筑评估标准》金级的要求执行。

5、海绵城市：本项目需按国家和地方海绵城市建设的相关规定，同步开展海绵设施的规划

设计、建设和验收。根据《前海合作区海绵城市建设详细规划》，本项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

应≥70%。

6、装配式建筑：本项目应当实施装配式建筑，满足《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装

配式项目评价规则》要求。

7、机动车停车位/充电设施：项目须按《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》小汽车停车位的充电

桩配置比例不应低于 30%，同时在符合相关规范基础上 100%预留充电桩建设安装条件。

8、自行车停车位/充电设施：本项目范围内应设置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及充电区域，有关配

建要求应符合《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及准则》及其他有关规范要求。

9、机动车、非机动车停车泊位配建要求应符合《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及准则》及其他有关

规范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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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
他
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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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

知

栏

告知提示栏的内容系根据行业主管部门（单位）需求，在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设计要点时一并告知或提示

的事项，相关管理权限和法律义务相应由行业主管部门（单位）承担。

遵守事项：本规划设计要点不属于规划许可文件，最终的规划设计条件以后续正式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

许可证为准。

编制单位：
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

理局
gz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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